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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进一

步提高学生资助精准度，根据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》(教财〔2018〕16号)、 《省

教育厅等八部门关于印发〈贵州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〉

的通知》 (黔教助发〔2019〕 95 号)及《省学生资助管理办公

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困难学生认定做好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》 要

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对象是本人及其

家庭的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在校期间的学习、生活等基本支出的全

日制在校学生。本细则中的学生包括预科生、全日制普通本科生。

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是由学生提出

申请，学校按统一的工作程序和认定方法，核实学生的家庭经济

状况，确定其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、困难、一般困难的过程。

第四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结果作为学校贯彻落实学生

资助政策和实施校内资助的主要参考因素。

第五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和客观公

平相结合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、公开透明与保护隐私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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